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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项目申报具体要求和相关注意事项 

 

一、申报单位要求 

1.基本条件要求。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、运行管理规范且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条件的高等学校、科研

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和企业等，具有相应的研发

能力、研发投入和研发条件。申报单位和需拨付财政经费的参与

单位应为在浙注册单位。政府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 

2.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求。 

（1）申报单位原则上应建有纳入“白名单”的国家级、部级、

省级、部门科技创新平台基地，平台基地应与申报项目领域相关。 

（2）未建有纳入“白名单”创新平台基地的，需满足以下条

件之一： 

①申报单位应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（2023 年以来立

项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〔含项目、课题〕、国家科技重大专

项项目〔含项目、课题〕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〔含项目、课

题〕）。企业申报项目的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应为申报单位牵头承

担；其他单位申报项目的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应为项目负责人主

持承担。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应与申报项目领域相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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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申报单位为科技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实名推荐的产业链

上下游优势企业（须上传由科技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单位

盖章的推荐函）。 

③申报单位为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或“科技新小龙”企业。 

3.项目负责人要求。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申报单位在职人

员，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，且为该任务主体研

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，项目实施期间应确

保攻关任务稳定持续推进。 

（1）申报单位应积极吸纳 40 周岁以下青年和女性科研人员

参与项目研发，鼓励有能力的青年和女性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

人领衔担纲承担任务。 

（2）如为科技副总（科技特派员）、产业教授、双聘人才

等非申报单位在职人员的，应由申报单位出具赋予项目负责人管

理项目实施权限的授权书。如为科技副总或产业教授，需已在“浙

江省高层次人才互聘共享数字服务平台”备案，并附件上传在库

截图、三方合作协议；如为双聘人才，需附件上传三方合作协议；

如为科技特派员，需附件上传选派文件。 

（3）依托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的，项目负责人应同时为

平台基地成员。如为科技副总、产业教授、双聘人才等非申报单

位在职人员的，应由申报单位出具赋予其牵头协调和使用平台基

地研发资源的授权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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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，

应由单位出具允许申报且能确保项目履约实施的承诺书（如返聘、

延迟退休等）或返聘、延聘等证明文件。“尖兵”项目申报无年

龄要求。 

（5）参与专项（计划）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、年度项目榜单

（指南）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请（含牵头和参与）相应榜单（指

南）项目。 

（6）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，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

以参加项目申报。 

    二、限项申报要求 

1.项目负责人主持在研的省“尖兵”“领雁”科技计划项目数原

则上不超过 1 项（主持在研的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原则上不

超过 2 项）；同年度获资助的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不超

过 1 项。 

2.项目主要参与人（除项目负责人外，排名前 3 参与人），

参与在研项目数不超过 2 项。 

3.同一企业牵头承担在研项目数一般为 2 项（创新联合体牵

头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承担在研项目数原则上不超过 3 项）。大

型企业（规上企业）牵头承担的项目原则上应联合 1 家及以上的

中小微企业参加，并配套相应研发经费。 

三、资金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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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联合出资要求。鼓励市县、高校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社

会资本等共同投入、协同攻关，联合出资、联动投入情况作为评

审立项的重要因素。 

2.自筹和外拨经费要求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，自筹经费不低

于财政补助经费的 4 倍（山区海岛县企业、农业领域项目原则上

不低于研发总经费的 60%）；由高校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等事业

性质单位以及民办非企业牵头联合企业共同申报的，自筹经费不

低于财政补助经费；由高校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等事业性质单位

以及民办非企业独立承担的，鼓励单位联动加大研发投入，研发

总经费不低于财政补助经费。 

项目立项后，自筹经费不得调减。项目申请财政补助金额的

外拨比例，原则上不得超过 50%。 

3.宁波市属单位和企业承担的项目，由宁波市落实项目经费、

自主管理。省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立项的项目及省级财政补

助经费按有关政策执行。 

四、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要求 

1.申报单位、参与单位以及团队成员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

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 

2.申报项目的主要研发内容应未获国家和省级等有关部门

立项支持，未多头申报或重复申报。项目可行性报告相似度须低

于 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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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项目研究涉及以下内容的，申报前相关申报单位应开展科

技伦理审查，并上传本单位科技伦理（审查）委员会出具的科技

伦理审查报告。未设立科技伦理（审查）委员会的单位，应委托

有能力的伦理审查机构审查并出具科技伦理审查报告。 

（1）涉及人的科技活动，包括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测试、

调查、观察性研究等，以及涉及使用人类基因、人类胚胎、人类

生物样本、个人信息等。 

（2）涉及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。 

（3）不直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，但可能在生命健康、生态

环境、公共秩序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

动。 

（4）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科技伦理

审查的其他科技活动。 

4．开展纳入清单（需要开展伦理审查复核的科技活动清单）

管理的科技活动，通过科技伦理（审查）委员会的初步审查后，

由本单位报请其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专家复核。多个单位参与

的，由牵头单位汇总并向其行业主管部门申请专家复核。 

（1）对人类生命健康、价值理念、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影

响的新物种合成研究。 

（2）将人干细胞导入动物胚胎或胎儿并进一步在动物子宫

中孕育成个体的相关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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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改变人类生殖细胞、受精卵和着床前胚胎细胞核遗传

物质或遗传规律的基础研究。 

（4）侵入式脑机接口用于神经、精神类疾病治疗的临床研

究。 

（5）对人类主观行为、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具有较强影

响的人机融合系统的研发。 

（6）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

型、应用程序及系统的研发。 

（7）面向存在安全、人身健康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

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的研发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1.申报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中应严格回避项目申请单位、参与

单位及项目组成员的相关信息，以确保专家评审的公正性。申请

材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包含法律禁止公开的秘密内容或申请

人要求保密的内容，如涉密须脱密后提交。 

2.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

步法》《科技伦理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

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

德。 

 

 

 


